附件1

政府采购项目
采 购 需 求



项目名称：京口区江防滩涂绿化清表植树造林项目 
采购单位：镇江市京口区象山街道办事处
编制单位：镇江市京口区象山街道办事处
编制时间：2024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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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制 说 明

一、采购单位可以自行组织编制采购需求，也可以委托采购代理机构或者其他第三方机构编制。
二、编制的采购需求应当符合《财政部关于印发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21〕22号）要求及政府采购的相关规定。
三、斜体字部分属于提醒内容，编制时应删除。
四、对不适用的内容应删除，并调整相应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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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需求调查情况
（一）是否开展需求调查
编制采购需求前一年内，采购人已就相关采购标的开展过需求调查。另根据法规规定，本项目无需开展需求调查。
二、需求清单
（一）项目概况
本项目共分为两个地块：主要为清除现状构树、杨树、楝树、芦苇、杂草，清表后满足种植绿化相关要求，清表后种植池杉、女贞、柳树等相关内容。
（二）采购项目预（概）算
总 预 算：78.034342万元
（三）采购标的汇总表
	包号
	序号
	标的名称
	品目
分类编码
	计量
单位
	数量
	是否专门面向中小企业
	有无强制或优先采购环保节能产品
	是否进口

	1
	1
	京口区江防滩涂绿化清表植树造林项目
	 B02130500
[bookmark: _GoBack]
	项
	1
	是
	否
	否



（四）技术商务要求
1.包1
（1）技术要求
本项目共分为两个地块：主要为清除现状构树、杨树、楝树、芦苇、杂草，清表后满足种植绿化相关要求，清表后种植池杉、女贞、柳树等相关内容。
（2）两个地块清表、种植及养护树木等。
[bookmark: _Toc29551]（3）工程量清单编制依据：
（4）业主提供的清表工程内容、种植苗木种类及密度要求等。
（5）定额及清单依据：《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2007年《江苏省仿古建筑与园林工程计价表》、2014年《江苏省市政工程计价定额》、《江苏省建筑与装饰工程计价定额》(2014)、《江苏省安装工程计价定额》(2014)、《江苏省建设工程费用定额》2014（营改增后）。
（6）其他计价依据：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建筑业实施营改增后江苏省建设工程计价依据调整的通知》（苏建价〔2016〕154号）、苏建价〔2018〕24号文《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调整建设工程按质论价等费用计取方法的公告》、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建筑业增值税计价政策调整的通知》（苏建函价〔2019〕178号）、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2019]第19号《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建筑工人实名制费用计取方法的公告》、镇建价[2019]14号文《关于明确镇江市建设工程环境保护税计价问题的通知》、执行截止2024年4月初省、市有关工程造价计价文件。
[bookmark: _Toc13648]（7）工程质量要求：达到合格标准、不计取工程按质论价费、详见招标文件。
2、商务要求
（1）交付（实施）的时间（期限）和地点（范围）：按照采购人要求完成。
交付（实施）时间：合同签订后60日历天
（2）付款条件（进度和方式）：
a.合同签订后自收到成交人发票10个工作日内采购人支付30%的合同价款（如成交供应商不需支付此项费用的，采购方可不支付，本项费用连同后期一并支付）即：       元；
b.项目结束经验收合格后支付至70%的合同价款即：       元；
c.项目审计完成后支付至90%的审计价款即：       元；
d.验收合格满二年无质量问题付清尾款即：       元。
（3）包装运输要求：无
（4）售后服务要求：按照采购人要求
6.其他要求：暂无。
注：以上条款最终解释权规采购人所有。

